
“买短乘长”致使列车超载问题，这两
天再次引起热议。近期，由兰州开往广州的
K225次列车途经长沙站，因一些旅客未在
票面到达站下车，造成列车超员，导致部分
正常购票旅客未能上车。铁路部门及时安
排这部分已购票未上车的旅客换乘其他列
车去往目的地，并提醒广大旅客“严格按所
购车票日期和区间、席位乘车”。

春运期间，运力是宝贵的资源，对那些
恶意“买短乘长”，甚至试图钻空子的现象，
应当明确说不。但也要看到，有相当一部分

“买短乘长”的旅客颇感“冤枉”：实在抢不到
票才出此下策，况且积极配合进行补票，为
什么列车超载时下车的是自己？正常购票的
旅客权益需要保障，自己过年回家的合理需
求又该如何满足呢？对此，除了不断释放运
力、增加车次，也需要铁路部门在精细化管
理上下更大功夫。能否在有限条件下实现运
力资源最大化利用？能否根据旅客实际出行
需求，动态调整不同站点的放票数量？能否
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客流
进行更精准的分析和预判？逐步拉直这些问
号，才能让供需完美匹配，让出行没有烦恼。

据人民日报评论微信公众号

“买短乘长”致列车超载
如何让春运路畅心更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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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员 孔雨童 绘画 徐进

22日，快手黑板报微信公众号发
布“关于网络不实信息的处置公告”，
其中，有账号因发布“舅舅称在巴黎
丢作业的秦朗是西场小学学生”被封
禁。

这已是“秦朗丢作业”事件里，相
关平台的第二次处置。此前，有博主
发布了“在巴黎捡到秦朗的寒假作
业”视频，迅速登上各平台热搜。热度
中，有人自称秦朗老师，有人自称秦
朗舅舅，甚至还发视频、开启直播，吸
引大量网民观看。19日，“秦朗舅舅”承
认造假，其账号被禁，视频下架；最初
发布视频的千万粉丝博主“Thurman
猫一杯”也被质疑摆拍，相关部门已

介入调查。
两个作业本，折射出许多乱象。

互联网时代，关注度能转换成流量和
巨 大 利 益 ，因 而 被 很 多 人“ 梦 寐 以
求”，不惜造假、摆拍，甚至以“丑”博
眼球。近段时间，从假冒秦朗舅舅，到

“太古里牵手门女主角”直播，“出轨16
岁学生女教师”高仿号层出不穷蹭流
量……互联网道德底线频频探底，但
若“假恶丑”成为变现捷径，网络风气
将可想而知。

近年来，对于类似的不良热点事
件，各平台处理较为迅速，但同时不
断推高话题曝光度又难脱翻炒助攻之
嫌。当下我国网民已超10亿，“互联网
亦有道德”应当成为一种共识，对于
获取流量的手段，也应当取之有道，
有所为有所不为。除了那些事件的主
角和无数热衷于搭便车的自媒体，对
背负KP I压力的平台也应当加强约
束，还大众一个良好的网络生态。

“秦朗舅舅”账号被封：抢流量岂可“饥不择食”

□夏熊飞

近日，一女子发文称自己和丈夫节
后开车返程，途中遭遇堵车，无聊之下
顺手举报了占用应急车道行驶的违法
车辆50余辆，获奖金1500元。有网民在评
论区质问“这钱拿着烫手吗”，该女子回
复称，“道德感高的建议别看。另外，依
法办事没啥烫手的。”

不去谴责占用应急车道行驶的违
法车主，却来质问举报违法行为的正义
人士拿奖金是否“烫手”，如此三观的确
够歪的。好在涉事女子旗帜鲜明地亮出
了态度，“依法办事没啥烫手的”。这不
仅是依法举报不法行为人士的底气，也
应该成为全社会共识。只有让正气更加

充盈，不法行为及部分三观不正言论的
生存空间才会不断被压缩。

占用应急车道行驶，是典型的违法
行为。可治理起来却并不容易。抓拍监
控无法做到高速路段的全覆盖，机动巡
逻力量也有限，因而不少地方交管部门
将车主抓拍举报引入治理环节。这很好
地解决了监督力量有限的问题，等于在
高速上设置了24小时不间断、全路段覆
盖的抓拍点，也形成了强有力的威慑效
应，因为违法车主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
就会被拍下举报。

当然，对于抓拍举报的安全性问
题，交管部门进行了规定，必须要确
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才能进行抓拍
举报。对于那些可能以此牟利的职业

举报者，奖金上限封顶的规定则提前
堵上了漏洞。抓拍举报者只要做到不
影响自身的安全驾驶，那交管部门发
放的奖金就可以拿得底气十足、心安
理得。

在这场风波中，举报不法行为的那
名女士压根不存在任何“烫手”之处，该
觉得“烫手”的应该是那些在应急车道
上行驶的违法车主和部分在网络上敲
出三观不正言论的“键盘侠”。法不能向
不法让步，对于敢于举报不法行为的正
义人士，不仅在物质上要给予奖励，在
舆论上也要给予充分支持，让全社会的
共识成为他们最坚实的后盾。

投稿邮箱：qilupinglun@sina.com

举报违法车辆拿奖金，何来“烫手”一说

葛评论员观察

2 月 2 4 日 凌
晨，南京市召开新
闻发布会，通报雨
花台区“2·23”火
灾事故有关情况。
南京市消防救援
支队负责人介绍，
经初步分析，火灾
为6栋建筑地面架
空层电动自行车

停放处起火引发，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
调查。

一场火灾造成15人遇难，44人受
伤，损失可谓惨重。电动自行车火灾之
前屡有发生，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统
计，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
2 . 1万起，相比2022年上升17 . 4%。南京这
起火灾事故再次敲响了安全警钟：电动
自行车消防安全治理必须从根本上解
决问题。

因为电动自行车事故频发，各地之
前对居民也进行了不少安全教育，比如
提醒居民购买合格产品、严禁擅自改
装、避免飞线充电等。但是，电动自行车
最大的安全隐患就在于充电环节。只要

无法杜绝电动自行车上楼，类似事故就
有可能重演。

现在很多小区相关配套设施不完
善，没有可供电动自行车存放的停车
棚，或者有停车棚但没有集中充电的设
备。很多居民不得不选择推车上楼或者
提电瓶上楼，更有少数人在地下停车场
私接乱拉电线，明知危险，也很无奈。

当下所能看到的最有效防范措施
就是集中建设充电车棚，禁止电动自行
车或电瓶进入居民楼，在充电环节实现

“人车分离”。如此，即便不能完全消除
火灾事故，也可以最大限度减少人员财
产损失。

目前，一些地方已经开展了相关工
作，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媒体报道，
杭州有不少小区建设了集中充电停车
棚，之后也有偶发的电瓶燃烧事故，但
均无人员伤亡。

电动自行车全国保有量达到3 . 5亿
辆，这种便捷、低能耗的交通工具深受
广大居民的喜爱，同时它也是很多人的
隐忧。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难以保障，
已经成为广大群众的痛点和难点，所以
每一次与之相关的事故都会引发舆论

的强烈反响。
南京这起火灾事故之后，各地应该

会对电动车消防安全问题有所部署。希
望各地有关部门能够真正想群众之所
想，急群众之所急，不要把工作止于提醒
和检查，而是从根本上着手，抓好集中充
电车棚的建设。能多建设一个充电车棚，
就能给群众多提供一个“保护伞”。

在居民小区集中建设充电车棚，不
仅需要管理部门、规划部门在审批环节
给予支持，还需要社区居委会、物业等
各方面更主动地推动车棚建设，积极协
调场地和费用，用好市场杠杆，争取让
居民的经济负担小一些的同时，也让投
资人得到相应的回报。

充电车棚建设完成之后还需要相
应的维护和管理，否则中看不中用，居
民还有可能重新选择推车上楼。这确实
是需要相关方面提前考虑的问题，但是
不能因为畏难而不担当不作为。

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永远没有
成功的可能。希望各地能够尽快行动起
来，彻底解决这种常常发生、常常反思
的问题，不再让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成
为无解的难题。

电动自行车进棚充电，不能再拖了

南京这起火灾事故之后，各地应该会对电动车消防安全问题有所部署。希望各地有关
部门能够真正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不要把工作止于提醒和检查，而是从根本上着
手，抓好集中充电车棚的建设。能多建设一个充电车棚，就能给群众多提供一个“保护伞”。

葛来论

最近，媒体报道的一则案例在网上颇受
关注。舅舅意外去世，结果外甥（刘某）被舅
妈告至法院，因为外甥在正月理发了，舅妈
认为外甥明知“正月理发死舅舅”的习俗，仍
然去理发，要求刘某承担民事侵权赔偿责
任，赔偿100万元。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车祸
原因是酒驾导致的意外，与刘某理发无关，
驳回诉讼请求。人们简直难以相信这是一个
正经的新闻，也在网上开启了群嘲。确实，因
为一个迷信的说法，居然真的有人走进了法
院起诉，这太荒诞了。

仔细想想，舅妈的逻辑其实就是“我觉
得”“他就是”“别人都这么说”。说白了，就是
以自我为中心的逻辑无限扩散，把舅舅遭遇
意外和一种迷信说法强行关联，并建构了一
种自洽的逻辑——— 虽然是迷信，但同样是一
种逻辑，诉诸“正月剃头死舅舅”的民间说法，
其实就是逻辑学里的引证法。这个逻辑必然
经不起法律的审视，法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
律为准绳，“迷信害人”的事实难以证实，法律
也没有相关规定，被驳回毫不意外。这就是法
律要承担的使命，它必须和一切迷信观念、情
绪直觉、主观臆断、人云亦云、过度联想等战
斗，它必须捍卫理性和常识。 据光明网

舅妈控告外甥正月理发
法律要有抵御荒诞的能力

□评论员 沙元森

近年来，随着各地文旅竞争意识愈发提
升，越来越多地方开始注重旅游消费环境的
规范。但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假期里，游
客投诉遭遇导游或司机强制消费的案例数
次引发关注。这样的“老问题”无疑再次提醒
我们，治理仍需深化。要让游客真正敢消费、
放心消费，相关部门还须及时“亮剑”，拿出更
多具有实效的办法和行动。

像最近游泳运动员傅园慧在长白山包车
遇临时加价一事得到高效处理后，就出现了

“广东游客吐槽在长白山遇傅园慧同样遭遇
却迟迟未解决”一事。此前，丽江通报“游客未
买5万元手镯被赶下车”一事，虽也对相关旅
行社和导游作出了处罚，但一句“该事件中未
发生强制购物行为”的结论，不仅与处罚结果
相异，也让网友普遍认为有“避重就轻”的嫌
疑。实际上，规范旅游消费环境所涉及的治理
链条相对较长，要确保游客投诉“事事有回
应，桩桩有解决”，需要各地有关部门进一步
树立对侵犯游客权益行为的“零容忍”态度，
做到不护短、不手软，推动旅游市场治理资源
的针对性补强和协同治理机制的完善，从而
打消违规违法操作的侥幸心理。 据央广网

根治导游强制消费乱象
“亮剑”还须不护短不手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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